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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２

、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３

、应出席会议董事

６

名，实际到会

６

名。

４

、会议由董事长田益群先生主持，公司高管人员、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关于大连嘉威德投资有限公司受让大连一方地产有限公司所持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全部

３４．４％

股权的议案》

由于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谊集团”）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大连嘉威德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嘉威德投资”）此次受让大连一方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方地产”）所持友谊集团

３４．４％

股权

后，持有友谊集团的股权达到

５１％

，成为友谊集团的控股股东，进而成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嘉威德投资是以大连友谊和友谊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为主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根据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本次股权转让构成了本公司管理层对公司的间接收购。

目前，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的比例已经达到

１／２

，且本次收购已经董事会非关联董事做出决议，

并取得全部

３

位独立董事同意，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出具了独立

意见。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表决结果：通过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田益群先生、杜善津先生、孙锡娟女士回避表决。

２

、《关于大连嘉威德投资有限公司暨本公司管理层间接收购本公司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

该报告书全文将后续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

表决情况：

６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表决结果：通过

３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议，公司将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大连嘉威德投资有限公司受让大

连一方地产有限公司所持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全部

３４．４％

股权的议案》，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表决情况：

６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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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制权变更实施阶段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公司控股股东—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谊集团”）向公司通报了友谊

集团股权结构将发生变动事宜，即：友谊集团的控股股东大连一方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方地产”）拟

转让其持有的友谊集团

３４．４％

的股权。其后，友谊集团其他股东———大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连阿大海

产养殖有限公司均表示放弃该股权的受让权。大连嘉威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威德投资）拟受让大

连一方地产持有的友谊集团股权。

嘉威德投资是以友谊集团、大连友谊管理团队为主出资组建的有限公司，目前持有友谊集团

１６．６％

股

权，不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完成此次股权转让后，嘉威德投资将持有友谊集团

５１％

的股权，间接持有

大连友谊

２９．９２％

股权，不仅成为友谊集团的控股股东，而且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友谊集团股东之间的本次交易已经构成了本公司管理层对公司的间接收购。

嘉威德投资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８

日注册成立， 目前共有股东

４９

人， 注册地址为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９１

号

２０５

室，注册资金为

４

，

３００

万元，法人代表为杜善津，营业范围为项目投资（不含专项）；投资咨询。

嘉威德投资股东结构详见附件。

股权转让前大连友谊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大连友谊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结构调整，公司董事会

由

６

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 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

１／２

， 该议案提交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符合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嘉威德投资和本公司已按照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分别聘请财

务顾问和资产评估机构，对管理层收购事宜进行核查、对友谊集团和本公司的资产进行了评估。

（嘉威德一方友谊集团履行了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嘉威德投资与一方地产正式签订了股权转让协

议。

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转让方：大连一方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方：大连嘉威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一、转让标的

甲方同意将其所持的友谊集团股权

－－

注册资本的

３４．４％

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

二、股权转让价格及价款的支付方式

１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乙方收购甲方所持有的友谊集团

３４．４％

的股权作价，可在友谊集团评估价值的

基础上给予一定的优惠；

２

、甲方同意以

１８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将其在友谊集团拥有的

３４．４％

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以此价格受

让该股权；

３

、双方同意按下列方式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乙方应在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

１０

天内向甲方支付

３０％

的股权转

让价款，即

５

，

６４０

万元；

在甲方收到上述

３０％

股权转让价款后，双方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提交至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

乙方于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的

１２

个月内向甲方支付

２０％

转让价款，即

３

，

７６０

万元；

乙方于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的

１８

个月内向甲方支付

２５％

转让款，即

４

，

７００

万元；

剩余

２５％

转让价款

４

，

７００

万元，乙方应在办理完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

２４

个月内付清。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大连嘉威德投资有限公司受

让大连一方地产有限公司所持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全部

３４．４％

股权的议案》、《关于大连嘉威德投资有

限公司暨本公司管理层间接收购本公司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以及《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独立董事出具了关于本公司管理层收购事宜之独立意见，具体内容同日刊登于《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通过。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

大连嘉威德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名单及股权结构明细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

元）

股权比

例

％

职务

１

田益群

１０９０．４５ ２５．３６

友谊集团、大连友谊董事长

２

杜善津

１０９０．４５ ２５．３６

友谊集团、大连友谊副董事长；大连友谊总裁

３

李润芳

１０５．００ ２．４４

友谊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董事、副总经理

４

孙秋荣

１０５．００ ２．４４

大连友谊原董事、副总经理、董秘

５

宋德礼

１０５．００ ２．４４

大连友谊原副总经理

６

丁正义

１０５．００ ２．４４

大连友谊原副总经理

７

杨立斌

９６．００ ２．２３

大连友谊副总裁

８

刘晓辉

９６．００ ２．２３

大连友谊副总裁

９

李永军

７５．３０ １．７５

大连友谊副总裁

１０

孙锡娟

７５．３０ １．７５

大连友谊董事、副总裁、董秘

１１

张桂香

９６．００ ２．２３

友谊集团财务负责人、大连友谊监事会主席

１２

徐庆连

７５．３０ １．７５

大连友谊友谊商城总经理

１３

高文春

７５．３０ １．７５

大连友谊外轮供应公司总经理

１４

刘亚丹

７５．３０ １．７５

友谊集团奥林匹克购物广场有限公司总经理

１５

田明

７５．３０ １．７５

大连友谊合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１６

陈烽

７５．３０ １．７５

江苏友谊合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１７

张斌

１５．００ ０．３５

大连友谊金石谷俱乐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１８

张季

１５．００ ０．３５

大连友谊友谊商城副总经理

１９

孔玉卉

１５．００ ０．３５

友谊集团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２０

王同贵

１５．００ ０．３５

大连友谊合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１

李兵

１５．００ ０．３５

大连友谊友谊商城副总经理

２２

孙健

１５．００ ０．３５

大连友谊友谊商城副总经理

２３

于忠纯

１５．００ ０．３５

大连富丽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４

王运贵

１５．００ ０．３５

大连友谊外轮供应公司副总经理

２５

于新龙

１５．００ ０．３５

大连友谊外轮供应公司副总经理

２６

林美喜

１５．００ ０．３５

大连友谊合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７

曲经海

１５．００ ０．３５

友谊集团奥林匹克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８

王德坤

１５．００ ０．３５

大连友谊项目发展部副总经理

２９

邢盛臻

１５．００ ０．３５

沈阳友谊（铁西）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３０

于一楠

１５．００ ０．３５

大连友谊项目发展部副总经理

３１

邢海涛

１５．００ ０．３５

大连友嘉购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３２

孙传辉

１５．００ ０．３５

友谊集团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３３

于小兵

１５．００ ０．３５

友谊集团办公室副主任

３４

于进伟

１５．００ ０．３５

大连友谊党工部副主任

３５

于桂玲

１５．００ ０．３５

友谊集团原财务部副经理

３６

李宪堂

１５．００ ０．３５

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行政总监

３７

陈爱筠

１５．００ ０．３５

大连友谊财务部总经理

３８

林晶

１５．００ ０．３５

大连友谊友谊商城副总经理

３９

王平

１５．００ ０．３５

大连友谊友谊商城工程部部长

４０

孙玉峰

１５．００ ０．３５

大连友谊信息部总监

４１

刘建华

４８．００ １．１２

大连富丽华大酒店党总支书记

４２

于刚

１２８．００ ２．９８

大连富丽华大酒店副总经理

４３

陈涛

７４．００ １．７２

大连富丽华大酒店副总经理

４４

刘建民

７２．００ １．６７

大连富丽华大酒店总经理助理

４５

孙元坝

４２．００ ０．９８

大连富丽华大酒店总经理助理

４６

牟大为

４０．００ ０．９３

大连富丽华大酒店客房部总监

４７

张华童

４０．００ ０．９３

大连富丽华大酒店房务部总监

４８

郭永明

４０．００ ０．９３

大连富丽华大酒店采购部经理

４９

戚克榛

４０．００ ０．９３

大连南山花园酒店总经理

合计

４３００ １００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管理层收购之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友谊”）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大连嘉威德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大连一方地产有限公司所持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

３４．４％

股权的

议案》。作为大连友谊的独立董事，我们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认真阅读公司董事会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首

创证券有限公司就本次收购出具的《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收购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审

查了相关文件，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从独立、公正的角度出发做出了审慎判断，发表意见如下：

根据大连嘉威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威德投资”）与大连一方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方地

产”）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嘉威德投资受让一方地产持有的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友谊集团”）

３４．４％

股权后，将合计持有友谊集团

５１％

股权，成为友谊集团的控股股东。因嘉威德投

资的主要股东为友谊集团、大连友谊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中层管理人员，友谊集团的本次权益变

动构成了管理层收购。 本次股权转让是转让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达成的，为转让双方真实意愿的表示。 本

次权益变动是建立在大连友谊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以及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基础上。

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达到了

１／２

，公司董事审慎履行了相关义务。本次管理层收购对大连

友谊资产、人员、业务、财务、机构的独立性不会产生任何不良影响。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田益群、杜善津、孙锡娟回避表决，且取得

２／３

以上的独立董事

同意，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大连友谊的本次权益变动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没有发现有损害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独立董事（签字）：

赵彦志 李源山 张启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公司管理层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七一街

１

号

通讯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七一街

１

号

邮政编码

１１６００１

联系电话

０４１１－８２８０２７１２

收购人名称 大连嘉威德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９１

号

通讯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９１

号

邮政编码

１１６００１

联系电话

０４１１－８２８２５８８８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

董事会声明

一、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负个别的和连带的责任；

二、本公司全体董事已履行诚信义务，向股东所提出的建议是基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客观审

慎做出的；

三、本公司全体董事没有任何与本次收购相关的利益冲突，如有利益冲突，相关的董事已经予以回避。

第一节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公司管理层收购事宜致全

体股东报告书》

友谊集团 指 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友谊、上市公司、本公司 指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嘉威德投资、收购人 指 大连嘉威德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 指

大连嘉威德投资有限公司购买大连一方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大连友谊集

团有限公司

３４．４％

的股权；

一方地产 指 大连一方地产有限公司

阿大海产 指 大连阿大海产养殖有限公司

大杨集团 指 大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元正评估 指 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首创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指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发银行 指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被收购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３５６４０

万元

企业住所 大连市中山区七一街

１

号

注册地址 大连市中山区七一街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田益群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Ａ

股股票简称 大连友谊

Ａ

股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７９

联系地址 大连市中山区七一街

１

号

邮政编码

１１６００１

联系人 王士民

电话号码

０４１１－８２８０２７１２

传真号码

０４１１－８２６５０８９２

二、本公司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经营情况

（一）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商品零售、酒店、对船供应、进出口贸易、仓储、免税商品、农副产品收购（限分支

机构）；客户写字间出租、企业管理服务、广告业务（限分支机构）；房地产开发。

（二）公司最近三年发展情况

公司近年来确立了以零售业、酒店业为中心，协同房地产业复合发展的战略，目前公司正在开发建设的

大连富丽华酒店三期和沈阳友谊商城等商业项目将巩固和提升大连友谊传统主业的规模和竞争力，拟开发

建设的大连东港、苏州唯亭、石湖及邯郸友谊商城项目，将引导公司逐步形成以大连为重心的本部区域，以

苏州为中心的长三角区域，以河北为切入点的环渤海区域的发展格局。

近三年来，公司在商业零售、酒店和房地产开发三个行业内发展情况如下所示：

１

、零售业

商品零售业在克服友谊商城二期改建项目带来不利影响的基础上，仍然实现了营业收入每年约

１６％

的

增长，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７７

，

７６９．７３ １５５

，

６４２．１０ １３３

，

７９６

营业成本

１４７

，

００９．８１ １２９

，

１４９．５５ １０９

，

５４８

营业利润

９

，

０３３．６１ ７

，

４６７．６８ ６

，

３１４．２３

２

、酒店业

虽然大连地区酒店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但公司酒店行业依然凭借良好的口碑和管理水平保持了业绩的

稳步增长，

２０１０

年利润下滑是由于大连富丽华酒店进行装修改造，造成收入减少、折旧摊销增大所致，

２０１１

年度富丽华酒店恢复了正常经营，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９

，

０７２．８０ ２５

，

０７０．３４ １９

，

３４７

营业成本

６

，

４８１．１５ ４

，

７６１．６２ ３

，

６２０

营业利润

３

，

４３９．２５ ３５５．８６ １

，

１１７．５０

３

、房地产开发业务

公司房地产业务在近三年取得长足发展，对公司的业绩形成了稳定的支撑，目前正在销售的项目包括

大连“壹品天城”、苏州“海尚壹品”，另外在大连、苏州、邯郸、沈阳储备商业及住宅用地土地

６

块、合计约

２２．４８

万平方米，足够支撑公司未来

３－５

年的开发需求。为公司业绩的持续与稳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具体数

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０４

，

７０５．１８ １７４

，

９８７．３９ １５１

，

９７７

营业成本

６１

，

８８３．６８ ８５

，

５５３．５ １０７

，

４７５

营业利润

２７

，

７７７．３７ ４９

，

１７２．１５ ２４

，

９１５．４０

（三）最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总收入

３

，

１９４

，

２２１

，

８３７．０８ ３

，

６２５

，

８７７

，

０４１．２４ ３

，

１４６

，

４７６

，

２１９．０３

营业利润

３３９

，

７６０

，

０８７．４９ ５５８

，

６６５

，

８０４．９０ ３２３

，

３９４

，

２４３．０１

利润总额

３４１

，

６０２

，

３２０．７９ ５６７

，

５８４

，

０９３．６９ ３２７

，

６４９

，

８０７．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７５

，

５１６

，

７３８．１０ ２４８

，

８３１

，

７０２．２３ １８０

，

９０１

，

０８５．７２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７４

，

６２７

，

７４９．８９ ２４４

，

４４２

，

７７２．６１ １７８

，

８５０

，

１２７．９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４．６１９ ２４．６８６ ２２．２０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４．５４５ ２４．２５０ ２１．９５６

项目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资产总额

９

，

３６５

，

２３１

，

３７２．９６ ７

，

５７７

，

１５６

，

９３３．１５ ４

，

４７２

，

７６３

，

８２２．０２

负债总额

７

，

７０９

，

６１１

，

８６７．７５ ６

，

０８９

，

６７６

，

５８８．６２ ３

，

２６５

，

４５１

，

００１．６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２８１

，

０１１

，

１９１．５５ １

，

１１８

，

５６１

，

６７７．７８ ９０５

，

２５９

，

６１３．８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３．５９４ ４．７０８ ３．８１

资产负债率（

％

）

８２．３２２ ８０．３６９ ７３．０１

（四）最近三年年报刊登的报刊名称及时间

项目 报刊名称 刊登时间

２０１１

年年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０

年年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２００９

年年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０８

日

（五）本次收购前重大变化情况

在本次收购前，本公司的资产、业务、人员等与最近一期披露的情况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股本情况

（一）公司股份总额及股本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占比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７

，

６０６ ０．０１６％

其中 董事、高管持股

５７

，

６０６ ０．０１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５６

，

３４２

，

３９４ ９９．９８４％

合计

３５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二）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收购人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收购人通过持有友谊集团

１６．６０％

的股份，间接

持有本公司股份；友谊集团持有本公司无限售股份

１０６

，

６６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９２％

，为本公司的第

一大股东；

收购人在本次收购前通过友谊集团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如下图所示：

本次收购完成后，嘉威德投资通过持有友谊集团

５１％

的股权间接持有大连友谊

２９．９２％

的股份，收购人

与本公司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三）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名单及其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名单及其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全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总数

１

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９．９２％ １０６

，

６６０

，

０００

２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７．５８％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５３％ ８０

，

７２４

，

６８

４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５％ ３

，

７３８

，

６９５

５

胡志斌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９％ ２

，

０８６

，

８６５

６

交通银行

－

农银汇理行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５６％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天信超安

０８－１

期证券集合

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４７％ １

，

６８７

，

５５２

８

中国银行

－

工银瑞信核心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６％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９

孟丽萍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６％ １

，

２９２

，

６２５

１０

中国光大银行

－

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２％ １

，

１３６

，

０９８

合计

４３．４９％ １５４

，

９７４

，

３０３

（四）公司持有收购人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公告之日，本公司未持有、或通过第三方持有收购人的股权。

四、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

１９９６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募集资金已经使用完毕，目前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或前期募集资

金的使用延续的情况。

第三节 利益冲突

一、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嘉威德投资存在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嘉威德投资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嘉威德投资通过持有友谊集团

１６．６０％

的

股份，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嘉威德投资是以本公司、友谊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为主要成员，并包括本公司以及友谊集团

中层管理人员出资组建的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嘉威德投资的持股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 在大连友谊任职情况 在嘉威德投资任职情况

１

田益群

１０９０．４５ ２５．３６

董事长 董事

２

杜善津

１０９０．４５ ２５．３６

副董事长、总裁 董事长

３

孙锡娟

７５．３０ １．７５

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董事

４

杨立斌

９６．００ ２．２３

副总裁

＼

５

李永军

７５．３０ １．７５

副总裁 董事

６

刘晓辉

９６．００ ２．２３

副总裁 董事

７

张桂香

９６．００ ２．２３

监事会主席

＼

８

于进伟

１５．００ ０．３５

监事 监事

合计

２６３４．５ ６１．２６

除上述人员外，大连友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收购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报告书公告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职务 持有股份数量

杜善津 副董事长、总裁

６５

，

８３７

杨立斌 副总裁

１０

，

９７３

合计

７６

，

８１０

除上表所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外，公司其余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在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前

１２

个月内不存在持有或通过第三人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上述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报告书公告前

６

个月内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

所的集中交易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本次收购利益冲突情况

除上述披露的情况外，截止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除上述持有嘉威德投资股权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外，公司其余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本次收购行为不发生任何相关的利益冲突，公司其余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未签订任何涉及与收购相关的利益冲突的合同。

四、公司其他应予披露的利益冲突说明

１

、本次收购中，本公司除嘉威德投资股东以外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该项收购而获

得利益的情形，不存在通过获利以补偿其失去职位或者其他有关损失的情形；

２

、除嘉威德投资股东以外的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与其他任何人签订取决于收购结

果的合同或者安排；

３

、除属于嘉威德投资股东以外的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在嘉威德投资订立的重大合

同中拥有重大个人利益；

４

、除属于嘉威德投资股东以外的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与嘉威德投资及其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之间未有重要的合同、安排以及利益冲突；

５

、本公司最近

１２

个月内未作出涉及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的修改。

第四节 董事建议或者声明

一、董事会对于本次收购的调查情况

（一）收购人的资信情况

收购人嘉威德投资是由大连友谊及友谊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部分中层管理人员于

２００６

年设立的用于实施股权激励的管理层持股公司；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１５００

万元，股东

４０

人，后经过数次

股权转让及增资，

２０１２

年注册资本增加为

４３００

万元，股东

４９

人，均为大连友谊及友谊集团中高层管理人员；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嘉威德投资账面总资产为

４６

，

３２９

，

１４１．７３

元、净资产为

４６

，

３２９

，

１４１．７３

元，资信状况良

好。

（二）本次收购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于嘉威德自有资金、银行贷款以及其他方式自筹。根据嘉威德投资与上海浦发银行

签订的贷款承诺函，上海浦发银行将为嘉威德投资提供总额度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的信贷资金用于本次股权

转让价款的支付。

此外， 嘉威德投资各股东承诺，如出现上述资金不足以支付本次股权转让全部价款的情形，差额部分

将由各股东按出资比例向嘉威德投资提供借款。

（三）本次收购的目的及后续计划

一方地产由于战略调整需要，拟出让其自身持有的友谊集团

３４．４％

的股权，友谊集团另两大股东大杨集

团与阿大海产均放弃了对该部分股权的优先受让权。为有效保证大连友谊经营的稳定，保持上市公司战略

的延续和文化的传承，避免由于股东变化而使上市公司经营和发展出现不必要的影响和波动，嘉威德投资

决定对该部分股权进行承接。

本次收购完成后，友谊集团及大连友谊的经营管理团队将通过友谊集团间接控制大连友谊，使得上市

公司的核心管理层与上市公司在利益上结合的更加紧密，能够进一步激励经营管理团队为上市公司创造效

益，降低代理成本，从而确保上市公司未来健康、可持续发展。

（四）关于本次收购标的的评估情况

１

、关于大连友谊评估报告的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友谊集团董事会委托元正评估对大连友谊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评估

目的为大连友谊全体股东及董事会就本次收购涉及的友谊集团持有大连友谊股权的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元正评估出具了《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部分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书》（元正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３９－１

号）。根据该评估报告，在持续经营前提下，采用市场法对友谊集团持有大

连友谊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８０

，

３３４．８４

万元， 采用收益法对友谊集团持有大连友谊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７９

，

７７４．３３

万元。

经过综合比较分析，元正评估认为收益法结论受未来经济预期的影响较大，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市场

法的评估结果应更能公允体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因此评估机构最终选择了市场法下的评估结果作为友谊

集团持有大连友谊股权价值的最评估结果。

２

、关于友谊集团评估报告的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友谊集团委托元正评估对友谊集团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评估目的是

为嘉威德投资拟收购友谊集团股权之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元正评估出具了《大连嘉威德投资有限公司拟受让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书》（元正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３９

号）。元正评估分别采取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友谊集团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在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时，截止评估基准日的友谊集团净资产账面价值

２７

，

０５６．２０

万元，评估后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价值）为

７９

，

４０４．４０

万元，评估增值

５２

，

３４８．２０

万元，增值率

１９３．４８ ％

。

在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时，截止评估基准日的友谊集团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２７

，

０５６．２０

万元，评估后的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价值）为

８０

，

３４５．０２

万元，评估增值

５３

，

２８８．８２

万元，增值率

１９６．９６％

。

经过综合比较分析，元正评估认为

２０１１

年以来，受欧债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下

行压力不断加大，而零售业作为快速消费品的主要通道，所受影响不容忽视。由于大连市商业建筑的人均面

积早已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大卖场与超市行业竞争非常激烈，企业未来存在较大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因此元正评估放弃了不确定性较大的收益法结论，而选择了能够客观反映股东权益价值的资产基础法作为

本次一方地产转让友谊集团股权价值参考依据， 由此得到友谊集团股东全部权益在基准日时点的价值为

７９

，

４０４．４０

万元。

在评估长期股权投资时，元正评估采用了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出具的《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部分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元正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３９－１

号）对友谊集团持有大连友谊股权部分的

评估结果。

根据元正评估出具的《大连嘉威德投资有限公司拟受让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书》（元正评报字［

２０１２

］

１３９

号），友谊集团各项资产和负债评估最终结果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１３０

，

５０１．６８ １１７

，

８９３．８０ －１２

，

６０７．８８ －９．６６

２

非流动资产

７４

，

４２４．９８ １０３

，

２９８．８３ ２８

，

８７３．８４ ３８．８０

３

资产总计

２０４

，

９２６．６６ ２２１

，

１９２．６３ １６

，

２６５．９７ ７．９４

４

流动负债

１０７

，

６５２．８０ ７１

，

５７０．５６ －３６

，

０８２．２３ －３３．５２

５

非流动负债

７０

，

２１７．６７ ７０

，

２１７．６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６

负债总计

１７７

，

８７０．４６ １４１

，

７８８．２３ －３６

，

０８２．２３ －２０．２９

７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２７

，

０５６．２０ ７９

，

４０４．４０ ５２

，

３４８．２０ １９３．４８

（五）对收购人以及本次权益变动的核查意见

关于本次收购， 本公司董事会已对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嘉威德投资及其主要股东的资信情况、收

购目的、后续计划等进行了必要的调查。本次友谊集团的股权转让后，经营管理团队拥有友谊集团的控制

权，一方面，能够有效保证公司的稳定，保证公司战略的延续和文化的传承，避免由于股东变化而出现不必

要的影响和波动；另一方面，经营管理团队通过友谊集团间接持有大连友谊的股份，使得公司的核心经营骨

干与企业在利益上结合的更加紧密，能够进一步激励经营骨干为企业创造效益，增强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有效降低代理成本，从而提升公司经营业绩，确保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高管人员通过友谊集团间接持有大连友谊的股份，将促使其利益与公司一致，

有利于提升大连友谊高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降低代理成本，从而提升公司经营业绩，提高企业核心竞争

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嘉威德投资本次收购所需资金全部来源于嘉威德投资的自有资金和借贷资金。本公司及关联方没有直

接或间接为嘉威德投资本次收购提供资金，亦没有利用本公司及关联方控制的资产为嘉威德投资本次收购

提供财务资助。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化，但本公司的资产、人员、业务、财务、机构的独

立性将不会受到任何影响，本公司仍将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

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为了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维持公司人员独立、资产独立、业务独立、财务独立、

机构独立，嘉威德投资出具了关于保障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截止收购前，嘉威德投资不存在未清偿对本公司的负债的情形，本公司不存在为其负债提供担保或者

存在其他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赵彦志先生、李源山先生、张启銮先生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深

交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认真审阅公司董事会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首创证券就

本次收购出具的《关于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收购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并审查相关文件，

从独立、公正的角度作出审慎判断，发表意见如下：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嘉威德投资与一方地产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嘉威德投资通过受让一方地产持

有的友谊集团

３４．４％

股权后，将合计持有友谊集团

５１％

的股权，成为友谊集团的控股股东，并成为大连友谊

的实际控制人。因嘉威德投资的主要股东为大连友谊、友谊集团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友谊集团的

本次权益变动构成了管理层收购。本次股权转让是转让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达成的，均为转让双方真实意愿

的表示。本次权益变动是建立在大连友谊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以及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基础

上。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达到了

１／２

，公司董事审慎履行了相关义务。本次管理层收购对大连友

谊资产、人员、业务、财务、机构的独立性不会产生不良影响。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田益群、杜善津、孙锡娟回避表决，且取得全部独立董事同意，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大连友谊的本次权益变动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发

现有侵犯中小股东利益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首创证券发表独立财务顾问意见如下：

１

、上市公司已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得到了有效执行，未发现内部控制存在

重大缺陷，董事会结构符合要求，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

定的情形，最近三年没有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

２

、收购方是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

公司的情形，收购方的收购主体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３

、收购方具有较强的筹资能力，如收购方的经营状况不发生重大变化、达成的借款意向和股东承诺能

顺利履行，收购方具备收购上市公司的履约能力。

４

、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的独立性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根据收购方关

于后续计划的说明，本次收购后公司生产经营将保持稳定，有助于公司持续发展；收购方及其股东出具的关

于同业竞争及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有利于避免本次收购后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亦有利于减少

和规范以后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５

、收购方不存在利用上市公司的资产或者由上市公司为本次收购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６

、评估机构在对友谊集团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价值的评估值处于合理的估值区间范围之内。

７

、本次收购价格是在元正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为基础，同时考虑评估基准日后股份转让和股价

下跌的因素，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的。该作价依据的评估值不存在明显低估大连友谊股权价值的情形。

８

、本次收购资金除了来源于收购方自有资金外，收购方还与银行达成了借款意向；收购方各股东同时

承诺一旦出现收购方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不足以支付收购款时， 差额部分将由各股东按出资比例提供借

款。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收购方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本独

立财务顾问亦未发现收购方存在利用上市公司的资产或者由上市公司为本次收购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收

购方的资金来源合法。

９

、收购方拟通过自身增资扩股、提升盈利能力以及必要时各股东增加借款等途径筹措资金偿还借款。

截至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之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通过拟定的途径筹措资金后收购方具备还款能力，

制定的还款计划可行。

１０

、独立财务顾问未发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其有效性存在重大缺陷的情形。

１１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之日前

２４

个月内，收购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业务往来。

１２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收购方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第五节 重大合同和交易事项

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在本次收购发生前

２４

个月内，未发生以下对本次收购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１

、本公司订立重大合同；

２

、本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或者重大资产处置、投资等行为；

３

、第三方拟对本公司的股份以要约或者其他方式进行收购，或者本公司对其他公司的股份进行收购；

４

、正在进行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收购有关的谈判。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董事会全体成员声明

董事会已履行诚信义务，采取审慎合理的措施，对本报告书所涉及的内容均已进行详细审查； 董事会

保证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田益群 杜善津 孙锡娟

赵彦志 李源山 张启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

二、独立董事声明

全体独立董事与本次收购不存在利益冲突。本报告书中援引的独立董事意见，是我们对本次收购履行

了诚信义务后，基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向股东提出的，该意见是客观审慎的。

独立董事签名：

赵彦志 李源山 张启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公司章程；

２．

本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３．

嘉威德投资与一方地产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

４．

嘉威德投资与上海浦发银行签订的贷款承诺函；

５．

元正评估出具的 《大连嘉威德投资有限公司拟受让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书》（元正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３９

号）；

６．

元正评估出具的《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部分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元正评

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３９－１

号）；

７．

首创证券出具的《关于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收购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８．

大连友谊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直系亲属的名单及其在本次董事会报告书公

告前

６

个月内持有或买卖该上市公司股份的自查报告；

９．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二、查阅地点及联系人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中国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供查阅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七一街

１

号

联系人：王士民。

相关公告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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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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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 星期二


